


新北環狀線板橋站捷運開發案第 1號補充公告甄選文件 修正對照表 

修正前 修正後 

第十六條 違約罰則 

(一) 甲方或委託之營建管理機構執行施工督導及履約

管理所要求應改善事項，乙方應配合改善，如不為

履行經甲方書面限期催告，仍逾期不改善時，甲方

得代行處理，一切費用由乙方負擔。 

(二) 乙方未依約定期限繳付有關成本、費用或其他應

支付款項者，每逾1日賠償應給付數額千分之一之

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，以30日為限。 

(三) 乙方未依約定期限申請建造執照或開工或領得使

用執照或專有部分交屋者，每逾1日應償付預估投

資總金額(新臺幣○元)千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

予甲方，以20%為上限，惟經乙方申請甲方同意延

長期限者不在此限。 

(四)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工程進度延誤，致土地提供人

應繳之土地增值稅及其他稅捐增加時，其增加部

分由乙方負擔。 

第十六條 違約罰則 

(一) 甲方或委託之營建管理機構執行施工督導及履約

管理所要求應改善事項，乙方應配合改善，如不為

履行經甲方書面限期催告，仍逾期不改善時，甲方

得代行處理，一切費用由乙方負擔；除本條第（二）

款至（十五）款另有約定外，甲方並得每逾1日處

以乙方新臺幣1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，以預估投資

總金額(新臺幣○元)20％為上限。 

(二) 乙方未依約定期限繳付有關成本、費用或其他應

支付款項者，每逾1日賠償應給付數額千分之一之

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，以30日為限。 

(三) 乙方未依約定期限申請建造執照或開工或領得使

用執照或專有部分交屋者，每逾1日應償付預估投

資總金額(新臺幣○元)千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

予甲方，以20%為上限，惟經乙方申請甲方同意延

長期限者不在此限。 



(五) 乙方未依期限提送土地開發計畫、廠商資格證明

文件、權益分配協議書、權益分配建議書、營運人

資格證明文件(含合作書)、營運計畫、營運管理章

程及相關圖說資料，每逾1日應償付預估投資總金

額千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，以20%為上

限。但經乙方申請甲方同意延長期限者，不在此

限。 

(六) 乙方之施工品質缺失，依下列規定計罰懲罰性違

約金:(預估投資總金額達50億元以上者罰6萬，未

達50億元者罰3萬) 

1. 未依本契約第九條(六)1.規定期限提送開工

申報文件予甲方備查，每逾期1日計罰■3萬

□6萬。 

2. 未依本契約第九條(六)2.規定提送工程月

報，或未檢附自主檢查表及施工日誌，每次計

罰■3萬□6萬。 

3. 未依本契約第九條(六)3.提送整理成冊施工

圖說(含電子檔)予甲方，經甲方通知乙方限

期改善而逾期未改善，計罰新臺幣5萬元，並

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得按次計罰至改善完

(四)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工程進度延誤，致土地提供人

應繳之土地增值稅及其他稅捐增加時，其增加部

分由乙方負擔。 

(五) 乙方未依期限提送土地開發計畫、廠商資格證明

文件、權益分配協議書、權益分配建議書、營運人

資格證明文件(含合作書)、營運計畫、營運管理章

程及相關圖說資料，每逾1日應償付預估投資總金

額千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，以20%為上

限。但經乙方申請甲方同意延長期限者，不在此

限。 

(六) 乙方之施工品質缺失，依下列規定計罰懲罰性違

約金:(預估投資總金額達50億元以上者罰6萬，未

達50億元者罰3萬) 

1. 未依本契約第九條(六)1.規定期限提送開工

申報文件予甲方備查，每逾期1日計罰■3萬

□6萬。 

2. 未依本契約第九條(六)2.規定提送工程月

報，或未檢附自主檢查表及施工日誌，每次計

罰■3萬□6萬。 

3. 未依本契約第九條(六)3.提送整理成冊施工



成。 

4. 甲方或專業營建管理機構施工督導查獲之缺

失，經甲方通知改善而未於規定期限改善完

成，每次計罰■3萬□6萬。 

前項懲罰性違約金計罰總額合計以預估投資

總金額之1%為上限。 

(七) 乙方違反職業安全衛生、環保相關法令，致受主管

機關裁處罰金或罰鍰者，除應繳納該罰金或罰鍰

外，另依下列規定計罰懲罰性違約金： 

經勞動檢查機關（構）函令全部停工者，每次計罰

新臺幣5萬元整；部分停工者，每次計罰新臺幣3萬

元整。 

1.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計罰新臺幣2萬5仟元

整，並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，得按次計罰至

改善完成： 

2. 乙方於同一區域重複發生勞動檢查法第28條

所定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之缺失。 

3. 勞動檢查機關（構）之檢查缺失，經通知改善

而未於規定期限內改善完成。 

4.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計罰新臺幣3萬元整，

圖說(含電子檔)予甲方，經甲方通知乙方限

期改善而逾期未改善，計罰新臺幣5萬元，並

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得按次計罰至改善完

成。 

4. 甲方或專業營建管理機構施工督導查獲之缺

失，經甲方通知改善而未於規定期限改善完

成，每次計罰■3萬□6萬。 

前項懲罰性違約金計罰總額合計以預估投資

總金額之1%為上限。 

(七) 乙方違反職業安全衛生、環保相關法令，致受主管

機關裁處罰金或罰鍰者，除應繳納該罰金或罰鍰

外，另依下列規定計罰懲罰性違約金： 

經勞動檢查機關（構）函令全部停工者，每次計罰

新臺幣5萬元整；部分停工者，每次計罰新臺幣3萬

元整。 

1.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計罰新臺幣2萬5仟元

整，並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，得按次計罰至

改善完成： 

2. 乙方於同一區域重複發生勞動檢查法第28條

所定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之缺失。 



並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，得按次計罰至改善

完成： 

5. 發生重大意外事故，造成第三人生命安全、財

產損失或阻斷交通車流。 

6. 因安衛設施不足或檢查不實，致發生職業安全

衛生法第37條第2項規定之職業災害。 

前項懲罰性違約金罰繳總額合計以預估投資

總金額之2%為上限。 

(八) 乙方違反本契約第六條(十三)或第七條(五)約

定，甲方得扣罰履約保證金50%作為懲罰性違約

金，乙方應於甲方指定期限內補齊履約保證金額，

並負所有衍生損害賠償責任；如已進行預售及銷

售，乙方並應立即停止預售及銷售。未依期限補齊

履約保證金者，甲方得終止契約。 

(九) 乙方個別銷售契約未依照甲方核定之範本，載明

土地開發與捷運設施管理維護介面，併與捷運有

關之特別約定事項者，每件計罰預估投資總金額

千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，並以20%為上限。 

(十) 乙方欲更換廠商時，應經甲方同意，未經同意即擅

自更換，計罰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5萬元，並限期

3. 勞動檢查機關（構）之檢查缺失，經通知改善

而未於規定期限內改善完成。 

4.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計罰新臺幣3萬元整，

並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，得按次計罰至改善

完成： 

5. 發生重大意外事故，造成第三人生命安全、財

產損失或阻斷交通車流。 

6. 因安衛設施不足或檢查不實，致發生職業安全

衛生法第37條第2項規定之職業災害。 

前項懲罰性違約金罰繳總額合計以預估投資

總金額之2%為上限。 

(八) 乙方違反本契約第六條(十三)或第七條(五)約

定，甲方得扣罰履約保證金50%作為懲罰性違約

金，乙方應於甲方指定期限內補齊履約保證金額，

並負所有衍生損害賠償責任；如已進行預售及銷

售，乙方並應立即停止預售及銷售。未依期限補齊

履約保證金者，甲方得終止契約。 

(九) 乙方個別銷售契約未依照甲方核定之範本，載明

土地開發與捷運設施管理維護介面，併與捷運有

關之特別約定事項者，每件計罰預估投資總金額



改善，屆期未改善，得按次計罰至改善完成。 

(十一) 乙方改組或負責人變更時，未依規定期限檢具

有關文件送甲方備查者，計罰懲罰性違約金新

臺幣5萬元，並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，得按次

計罰至改善完成。 

(十二) 乙方未依甲方所訂期限修正提送之相關圖說資

料時，每逾1日應計罰預估投資總金額萬分之一

之懲罰性違約金，並以20%為上限。 

(十三) 乙方未依本契約第十五條(二)規定期限簽訂營

運契約書者，每逾1日計罰營運樓地板面積占總

樓地板面積比例乘以預估投資總金額千分之一

之懲罰性違約金，並以20%為上限。但經乙方申

請甲方同意延長期限者不在此限。 

(十四) 乙方應依甲方通知期限繳付各項懲罰性違約

金，逾期未繳者，甲方得以履約保證金先行抵

付，並限期乙方補足履約保證金；如履約保證

金不足抵付時，甲方另限期乙方繳納，仍未繳

納或未補足履約保證金者，甲方得自權益分配

之權值抵扣。上述懲罰性違約金之請求，不影

響甲方向乙方請求損害賠償之權利。 

千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，並以20%為上限。 

(十) 乙方欲更換廠商時，應經甲方同意，未經同意即擅

自更換，計罰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5萬元，並限期

改善，屆期未改善，得按次計罰至改善完成。 

(十一) 乙方改組或負責人變更時，未依規定期限檢具

有關文件送甲方備查者，計罰懲罰性違約金新

臺幣5萬元，並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，得按次

計罰至改善完成。 

(十二) 乙方未依甲方所訂期限修正提送之相關圖說資

料時，每逾1日應計罰預估投資總金額萬分之一

之懲罰性違約金，並以20%為上限。 

(十三) 乙方未依本契約第十五條(二)規定期限簽訂營

運契約書者，每逾1日計罰營運樓地板面積占總

樓地板面積比例乘以預估投資總金額千分之一

之懲罰性違約金，並以20%為上限。但經乙方申

請甲方同意延長期限者不在此限。 

(十四) 乙方應依甲方通知期限繳付各項懲罰性違約

金，逾期未繳者，甲方得以履約保證金先行抵

付，並限期乙方補足履約保證金；如履約保證

金不足抵付時，甲方另限期乙方繳納，仍未繳



(十五) 如因乙方之行為致甲方對第三人有賠償責任

時，甲方得於該範圍內向乙方請求損害賠償，

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及訴訟費。 

納或未補足履約保證金者，甲方得自權益分配

之權值抵扣。上述懲罰性違約金之請求，不影

響甲方向乙方請求損害賠償之權利。 

(十五) 如因乙方之行為致甲方對第三人有賠償責任

時，甲方得於該範圍內向乙方請求損害賠償，

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及訴訟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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